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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澎湖科技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會議紀錄 

一、時間：107年 11月 7日（星期三）上午 11時 

二、地點：實驗大樓演講廳 

三、主席： 方祥權學務長 

    出席人員：各學院院長 系主任 各班導師 

列席人員：學務處相關人員                      紀錄：陳秀位  

四、主席致詞：略  

五、業務報告：  

（一）生輔組： 

1.交通安全： 

（1）本（107-1）學期，各月份發生交通事故件次、人次如下（待 10月結束後另

統計），另統計表請參閱（如附件 1）： 

A.8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 2件 3人次。 

B.9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 2件 4人次。 

C.10月份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共計 9件 14人次。 

2.安全教育宣導： 

A.為持續加強防範學生意外事故發生，本學期排定實施相關預防犯罪、生活及

行車安全注意事項宣導計 9場次，期程表請參閱（如附件 2），至 107年 10

月 31日止，已實施 6場次，計 18個班級、801人參與（如附件 3）。 

3.學生生活輔導： 

（1）學雜費減免： 

A.本學期各類學雜費減免資料，已於 107年 10月 5日上傳「教育部學生助學

措施系統整合平台」與各部會作業資訊平台實施資料核對；另預於 107年 11

月 20日至由教育部公布各類學雜費減免第一次比對結果。 

B.有關學雜費減免注意事項及申請表已上傳於本校學務處網頁生輔組表單下

載處；另於每學期期中考後公告下一學期收件期程，敬請導師協助轉告各班

學生周知，以維符合申請資格學生之權益。 

（2）學生缺曠與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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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本學期第 1 週至第 5 週曠課累計 10 節以上之學生計有 112 人，分別為養殖

系 2 人、航管系 9人、資管系 15人（含進修部 5人）、資工系 8人、餐旅系

0人、外語系 13人、食科系 2人，電信系 27人、遊憩系 0人、電機系 12人、

物管系 1人、觀休系 23人（含進修部 5人），已於 10月 18日郵寄缺曠通知

單，並知會各班導師協助輔導。 

      B.統計 106-2 學期申請補請假學生人數：養殖系 5 人（申請 2 次者 2 人），航

管系 12 人（申請 2 次者 1 人），資管系 6 人（申請 2 次者 1 人），資工系 8

人，餐旅系 6 人，外語系 7 人（申請 2 次者 2 人），食科系 4 人，電信系 4

人，遊憩系 1 人，電機系 17 人（申請 2 次者 3 人），物管系 6 人，觀休系 9

人，進資管系 16人（申請 2次者 2人），進觀休系 9人，總人數與前學期同

為 109人，大多數是因為忘記請假或發現被記曠課才提出補請假，而進修部

學生對補請假期限及次數較不瞭解，敬請各班導師協助提醒學生於規定期限

內完成請假手續，如不及請假應於 2週內補申請，本組亦會加強宣導並嚴格

執行。 

C.每學期常有班級副班代未按時繳交點名單（學期中段後情形愈趨明顯、嚴重），

已影響學生權益及本組行政作業，本組除定期催繳與宣導，對於情形嚴重者

並依據校規懲處，其表現將列入期末幹部敘獎之參考，敬請各班導師協助轉

知學生，新舊幹部亦請確實交接。 

（3）學生宿舍生活與活動： 

A.學生宿舍本學期已實施及預定活動如下： 

a.已於 107年 9月 30日辦理迎新活動。  

b. 107年 10-11月份辦理整潔比賽。 

c. 107年 11月份辦理住宿生座談會。 

d. 107年 10-11月份辦理 107級幹部遞補幹部甄選。 

e. 107年 12月份辦理期末聖誕活動等相關活動。 

B.住宿生關懷作業已於 107年 9月份開始進行，預計於 10月份完成；幹部晤

談作業於 10-11月份進行。 

C.學生宿舍自 107年 9月 5日起至 10月 16日止，夜間送診 4人，自行就醫 1

人。 

（4）學生校外賃居輔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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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7學年度學生校外租賃處自我檢查表陸續建檔中，請導師如需相關資料可

申請影本，俾利輔訪工作。 

B.為有效確保學生校外租賃處之消防安全，惠請導師假輔訪時機再次確認學生

寢室應裝設煙霧警報器、居住樓層備有滅火器及逃生通道需暢通，以維學生

居住安全及權益。 

 

（5）新世代反毒策略:  

本校 107學年度「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研習講座」訂於 107年 11月 7日及 8

二日分別辦理導師(含義務輔導老師)及學生知能研習，強化本校師生對藥物

濫用相關事宜之認知。本次活動邀請高雄市毒防局螢火蟲志工鐘炯元講師以

自身體悟，現身說法，透過「不能碰觸的那把火」分享來時路，精彩可期。 

 

  (二)課指組: 

   1.本學期校內、外各項就學補助獎助學金持續辦理，相關資訊於本組「獎助學金

公告專區」網頁公告，俾利學生查詢申辦。 

   2.辦理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就學貸款作業，初審學生資料並上傳教育部彙報

系統，本學期計有 641人申請。 

   3.於 107年 10月 1日~10月 25日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初

審並彙報教育部平台，本次共 139人申請。 

   4. 107年 10月 3日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專題講座「校園政風宣導暨智慧財產權宣

導」。 

   5. 107年 10月 17日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專題講座「國稅局發票載具宣導暨台電節

電宣導」。 

   6. 107年10月31日辦理學生課外活動專題講座「生活必備金融知識與普惠金融(含

投資、理財、保險）」。 

  (三)體育運動組 

 1.校內競賽 

(1)本校系際盃籃球比賽之賽程時間訂於 107年 12月中旬，由 12系選派隊員與

賽。 

(2)本校熱舞比賽之賽程時間訂於 107年 12月上旬，由 12系選派舞者及自行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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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 

 2.重訓室會員使用 

(1)為鼓勵教職員及學生運動，本學期第 1重訓室免費開放 1學期。 

(2)為汰舊換新，新器材業於 107年 9月 2日採購組裝後驗收，新器材名稱分別

為： 

A.立式 45度大腿蹲舉訓練機 

B.引體向上/抬腿訓練機 

C.電動跑步機 

D.平臥推舉架 

 3.游泳教學 

(1)本校游泳教學自 107年 9月 17日起至 10月 19日止。 

(2)辦理 107學年度第 1學期澎湖縣縣立溫水游泳池租借及游泳助教徵選事宜、

租用公車負責學生往返接送。 

 4.運動代表隊組訓事宜： 

運動績優生 107年度 9月學生入學後，由本組教練及承辦員向錄取學生辦理

各項訓練及宣導各校外競賽事宜。 

 5.運動場館借用注意事項 

(1)禁止於場館內吸煙及飲食。 

(2)場地使用完畢應清潔及復原，垃圾應攜至教學大樓後面之回收場。 

(3)欲移動體育館二樓籃球架，應事先告知本組，由本組示範及協助借用單位操

作。 

(4)週期性借用時段皆公告於各場館門口，未借用者，請勿占用他人使用時段。  

 

 (四)身心健康中心 

   1.衛生保健業務： 

    (1)本校為無菸校園，校園內不可吸菸，健康清新環境需靠同仁大家共同維護、

監督，請轉知學生共同遵守，若有戒菸需求可至健康中心諮詢。 

    (2)本學期醫療諮詢服務時間每週三下午 13點 40分至 15點，陽明診所沈醫師接

受預約，請師生同仁善加利用。 

     (3)健康中心將於新生體檢報告收到後盡快進行報告發放及衛教說明，特殊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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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管理進行中。 

     (4)本學期健康中心預定辦理相關保健活動，請協助宣傳 

日期 活動主題 時間 備註 

11/16-11/18 澎科大捐血週 8:30-17:00  

 戒菸小清新支持團體  至健康中心報名 

 

2.學輔中心 

(1)依本校「學生轉銜輔導及服務要點」，登錄 106學年度離校轉銜學生名單，並

於開學前依註冊組提供之新生名單，辦理 107學年度入學轉銜名單比對及後

續納入本校高關懷個案管理機制輔導作業。 

(2)依本校「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實施計畫」，辦理 107學年度新生情

緒量表施測，施測期程為：10月 3日、10月 17日、10月 24日、10月 31日

週三 10:10-12:00；施測地點為圖資大樓五樓電腦教室。施測後立即進行測驗

結果說明、情緒教育班級輔導。後續密送各班高關懷學生名單予導師共同協

處，俾利新生心理輔導之周密性。 

(3)107年 11月 7日 10:10-11:00辦理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講座，邀請鐘炯元先生分享從成癮到戒癮的掙扎艱辛，幫

助老師們辨識及適當因應藥癮個案。 

(4)107年 11月 17日 8:30-13:30辦理教育部補助 107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種子

訓練營，邀請國立嘉義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專任助理教授李鈺華博士以語言

的力量為主軸，提醒無所不在的語言暴力可能帶來的傷害，同時傳授如何好

好說話可能帶來的正面療癒力。本研習列為輔導股長基礎訓練並歡迎全校有

興趣、有需要的教職員生共同參與。 

(5)為善盡學校輔導義務、連結社區網絡資源，107學年度第 1學期函請衛福部澎

湖醫院到校支援個別心理諮商、諮詢服務，以及特殊個案、危機事件處理之

專業交流、督導。 

(6)為加強關懷五專部新生班，於 107年 9月 7日召開個案會議，與導師建立緊

密之輔導網絡，提供未成年人之心理輔導重點及資源。 

(7) 107年 9月 6日邀請法務部調查局澎湖縣調查站陳俊傑調查官，透過新生訓

練對新生進行性別平等教育(資訊安全篇)宣導，並由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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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宣導性騷擾、性侵害防治知能，以提升學生之性別平等意識。     

(8)辦理「澎湖縣 107年度校園婚前教育活動」之「幸福攻略~教戰守策」性別平

等教育成長團體4場次（107年11月17日與11月 25日上午9:00~下午4:00）。 

    (9)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專題演講 1場次（107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10~12:00）。 

 

3.資源教室 

   (1)資源教室負責推動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並依學生個別需求安排各項輔

導服務。本(107)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依據「教

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規定辦理，並依計畫經

費妥善運用於資源教室與身心障礙學生中。 

   (2)本校 107學年度辦理身心障礙單獨招生錄取 4 名學生分別就讀於航運管理系、

電機工程系與觀光休閒系，另招收經甄試招生之身心障礙學生就讀電機工程系

一名學生。 

   (3)107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辦理有關身心障礙團體活動，藉以加強學生特教

知能與增進資源教室學生人際互動關係。規劃活動如下：已辦理期初+迎新始

業活動（107年 9月 28日）、個別化支持計畫暨個案會議共 15人次（107年 9

月 25日~10月 9日）與生涯成長團體活動共 8場次（107年 10月 12日~10月

20日）。尚辦理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7年 11月 13日）、性平成長講座（107

年 11月 16日）、性平成長團體共 4場次（107年 11月 17日~11月 25日）、期

中特教團體輔導活動（107年 11月 28日）、期末團體活動（107年 12月 22日）

及 2018國際身障者日系列活動。 

   (4)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學金」：依據「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規定

辦理，以一學年度上下兩學期成績平均 70以上申請補助金，平均 80以上申請

獎學金，並依障礙等級核定獎補助學金。本（107）學年度資源教室共 5人符

合資格申請，並已於 10月底前彙整學生資料送課指組完成審核。 

 

   六、問題反應與說明暨裁示： 

      (一)唐嘉偉教師： 

        1.班上某學生中秋連假發生嚴重車禍，感謝學務處校安人員曾珮莉小姐陪同

學生到醫院，並聯繫系上及導師，希望學務長能夠獎勵曾珮莉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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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班上某學生住宿學校宿舍，因犯錯累積扣點，已達退宿條件，得知學務處

生輔組楊智為組長曾與父母會談，是否會讓該生留下，惟其點數已超過，

理應退宿，請學務處說明。 

      (1)楊智為組長說明：家長擔憂該生搬出宿舍後學壞，家長或許是在協調中，

將校方坦言婉轉過程中誤解了學校既定之立場，家長態度堅持，近期宿舍

管理人員將給予家長妥適的答案。 

      (2)唐嘉偉教師回覆：建議協調家長部份由學務長召開會議協商，依規定辦理，

若延宕將造成學生及幹部誤解。 

      (3)方祥權學務長裁示：本案將依規定辦理。 

   (二)潘澤仁教師：詢問有關學生車禍的法律諮詢？ 

       楊智為組長說明：若學生為當事人，且有車禍的法律疑義，會帶同學去找人

事室許光志法制專員辦理諮詢。 

   (三)吳建宏教師：發生車禍的 SOP為何？又，近期曾接到兩位學生請我協助和解。 

       楊智為組長說明：發生車禍可通知校安人員，已滿 20歲之同學之調解，由家

長處理，未滿 20歲同學之調解可由校安人員協助陪同，另，若有實際需要，

雙方協議後可由家長授權校安人員代簽。 

   (四)潘澤仁教師：發生車禍時應先報警嗎？ 

      1.楊智為組長說明：報警並通知學校校安人員，以同學健康安全為優先。有關

車禍處理程序將會在群組中加強宣導。 

      2.方祥權學務長裁示：車禍發生處理程序為報警→救護→校安→後續輔導，及

告知其權利義務之關係。 

   (五)陳禮彰教師：       

     1.陳禮彰教師反應事項： 

       (1)學生有濫用生理假之情形，有無防範機制？班上有 30多名女同學，會有

同一天多人請生理假，如開學週那天，另有同學生理假記到 5節課，或生

理假集中在曠課較多的地方。 

       (2)目前事病假免證明，同學一再請一天不用證明的事病假，導致上學期班上

有 2位同學，請假總時數超過 100小時，是否能管制前 3次可以不用證明，

3次以上需證明。 

       (3)缺曠統計表有些欄位是沒有用的，如早自習欄位，生理假可否加進來，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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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了解學生學習情況，以免教師需自行加總，建議請軟體設計公司修正調

整。 

     2.康文碩辦事員說明： 

      (1)生理假為一個月一天，依規定不用檢附證明，若有同一天很多同學請生理

假，可請老師跟同學講，此舉有觀感不佳的情形，系統目前設定為一月一

次，若請假情形不合宜，可私下告知同學或退回，改以事病假申請。 

      (2)本校學生請假規則規定，事病假不需證明，二天以上需檢附證明，系統業

已設定，同學若以單天請假，翌日再請，系統會強制同學檢附證明，否則

無法請假；另事病假合計規定，不可超過學期 1/3，以同學選修之學分數，

如學期為 18週，1/3為 6週，以學分數乘以 6，多少學分，一週為多少課，

並換算一學期可請之事病假時數。系統可顯示事病假時數，供同學了解有

多少事病假時數可申請。 

      3.方祥權學務長裁示： 

      (1)請老師可透過系統審查請假情形。 

      (2)請將預警時間頻率縮短，避免累計過多時數後操性不及格。 

      (3)缺曠統計表欄位請更新。 

   七、臨時動議： 無。 

   八、散會：上午 11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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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年 8-10 月份學生交通事故統計表    附件 1 
各系學生發生交通事故人數共計件人次 

（統計時間 107/08/01-107/10/31） 
                

學 院 系 別 
A1類 

（人次） 

A2類 

（人次） 

合計 

（人次） 

8 月 9 月 10月 
 

人文暨管理學院 

航運管理系  1 1  2 

應用外語系      

資訊管理系      
行銷與物流
管理系   2  2 

海洋資源暨 

工程學院 

電信工程系    3 3 

水產養殖系    1 1 

電機工程系  1   1 

食品科學系  1   1 

資訊工程系    3 3 

觀光休閒學院 

海洋遊憩系    4 4 

觀光休閒系   1 3 4 

餐旅管理系      

合計 
 

21 21 

備 註 

Ａ１類：指有人死亡（ 含超過廿四小時死亡者 ）或重傷之事

故。 

Ａ２類：指一般人員受傷或財物損失之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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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 立 澎 湖 科 技 大 學    107 年度第 1學期 
日間部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新生心測/講座 期程表 

項次 日期 星期 課目 預定實施項目 主持人 宣導班級 

1 09月 10日 一  開學/註冊日   

2 09月 19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養殖系 1 甲、食科系 1 甲、資工系 1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 演講廳 

3 09月 26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電信系 1 甲、電機系 1 甲（含五專 1 年級） 
資管系 1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 演講廳 

4 10月 03日 三 週會 

1.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2.新生心理測驗 

3.課指組講座 

1.生輔組 

2.學輔中心 

3.課指組 

1.物管系 1甲、航管系 1甲、應外系 1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演講廳） 
2.1010-1100 養殖 1 甲(C001)、食科 1甲(C002) 
1110-1200資工 1甲(C001)、電信 1 甲(C002)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館 5樓電腦教室） 
3.觀休院 
（時間：1010-1200  地點：行政大樓 A階教室） 

5 10月 10日 三 週會 國慶日   

6 10月 17日 三 週會 

1.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2.新生心理測驗 

3.課指組講座 

1.生輔組 

2.學輔中心 

3.課指組 

1.觀休系 1甲/1 乙、餐旅系 1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演講廳） 
2.1010-1100 應外 1 甲(C001)、資管 1甲(C002) 
  1110-1200 物管 1 甲(C001)、航管 1甲(C002) 
（時間：1010-1200  地點：圖資館 5樓電腦教室） 
3.海工院 
（時間：1010-1200  地點：行政大樓 A階教室） 

7 10月 24日 三 週會 
1.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2.新生心理測驗 

1.生輔組 

2.學輔中心 

1.遊憩系 1甲、養殖系 2甲、食科系 2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演講廳） 

2.1010-1100 電機 1 甲(C001)、餐旅 1甲(C002) 

  1110-1200 觀休 1 甲(C001)、觀休 1乙(C002) 

8 10月 31日 三 週會 

1.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2.新生心理測驗 

3.課指組講座 

1.生輔組 

2.學輔中心 

3.課指組 

1.資工系 2甲、電信系 2甲、電機系 2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演講廳） 

2.1010-1100 海遊 1 甲(C001)、電機五專 1 (C002) 

  1110-1200 補測 (C001)、補測(C002) 

3.人管院 

（時間：1010-1200  地點：行政大樓 A階教室） 

9 11月 07日 三 週會 11月 05日至 11月 09日期中考  
 

 

10 11月 14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資管系 2 甲、物管系 2 甲、航管系 2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 演講廳 

11 11月 21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應外系 2 甲、觀休系 2 甲/2乙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 演講廳 

12 11月 28日 三 週會 校園安全事項教育宣導 生輔組 
餐旅系 2 甲、遊憩系 2 甲 

時間:1010-1200   地點：實驗大樓 B1 演講廳 

13 01月 09日 三 週會 01月 07日至 01月 11日期末考   

備 

 

 

 

註 

一、鑑於本校學生交通事故、遭詐騙事件、校外賃租糾紛時而發生，為維護學生個人人身及財產安全，安排
相關宣導期程。 

二、懇請各系惠予協助： 
（一）通知各該班級導師知悉。 
（二）宣達各該班級學生準時參加。 

    時間：10:10-12:00     
三、表列期程，若有特殊情形異動時將另行通知。 
四、無故缺席者，按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第五款辦理：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予以記申誡： 
第五款  參加集會（即校慶、校外集會、週會或指定班級、個人須參加之集會或全校性之各 

項典禮、集會活動等）、升旗無故缺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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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學年度

/學期 
日期 時間 地點 宣導單位 宣導項目類別 系所/班級 

107-1 107.09.19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四

組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項
宣導。 

日四技養殖系 1 甲（29 人） 

日四技食科系 1 甲（58 人） 

日四技資工系 1 甲（55 人） 

共（142人） 

107-1 107.09.26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四

組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日四技電信系 1 甲（56 人） 

日四技電機系 1 甲（50 人） 

日五專電機科 1 甲（13 人） 

日四技資管系 1 甲（42 人） 

共（161人） 

107-1 
107年 10

月 03 日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四

組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日四技物管系 1 甲（48 人） 

日四技航管系 1 甲（57 人） 

日四技外語系 1 甲（42 人） 

共（147人） 

107-1 
107年 10

月 17 日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馬公分局四

組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日四技觀休系 1 甲（33 人） 

日四技觀休系 1 乙（48 人） 

日四技餐旅系 1 甲（54 人） 

共（135人） 

107-1 
107年 10

月 24 日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日四技養殖系 2 甲（50 人） 

日四技觀休系 1 乙（47 人） 

共（97人） 

107-1 
107年 10

月 31 日 
10:10 

實驗大樓

演講廳 

澎湖縣警察局偵查隊 

本校生活輔導組、身健中

心 

1.交通安全宣導。 
2.預防犯罪宣導（防詐   
騙、反毒）。 

3.菸害防制宣導。 
4.校外賃居注意事項宣   
導。 

5.日常生活安全注意事 
項宣導。 

日四技電機系 2 甲（38 人） 

日四技電信系 2 甲（43 人） 

日四技資工系 2 甲（38 人） 

共（119人） 

 


